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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加快推进高等职业院校学分制 

改革的通知 
 

各高等职业院校： 

《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分制管理规定》（鲁教高字〔2013〕

14 号）印发以来，部分高职院校大胆探索，深入实践，取得了

比较明显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进展不平衡、等待观望、进度缓慢

等问题。为确保按时实现工作目标，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实施学分制管理的重要意义 

实施学分制管理是一项系统改革工程,对推进高职院校教育

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一步调动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不断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等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

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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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和《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教

职成〔2015〕9号）也提出“建立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推动专

科高等职业院校逐步实行学分制”。各高职院校要高度重视，抓

紧行动，加快推进，确保学分制管理全面实施。 

二、尽快全面实施学分制管理 

按照《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优化

高校收费政策的通知》（鲁价费发〔2016〕89 号）安排部署，到

2020 年在全省高校基本实施学分制收费。结合我省高职院校发

展实际，原则上，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省技能型特色高

职（专科）名校、其他高职院校应分别于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启动学分制管理改革，确保到 2020 年全省高职院校全面实施

学分制管理。各高职院校也可根据自身情况，在全省统一部署的

时间之前实施学分制管理。 

三、切实为实施学分制管理提供有力保障 

（一）各高职院校要加快教学资源建设，丰富课程教学资源，

提高课程教学质量，赋予学生在一定范围内自主选择专业、课程、

学习进度和任课教师的权利。 

（二）各高职院校要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认真修订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与学分制管理相适应的教学管理、收费管理、

教师管理、学生管理、学籍管理、选课管理、实验室管理、成绩

管理、教学质量管理等规章制度，在“人、财、物”等方面确保

学分制改革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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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职院校要抓紧制定学分制管理具体实施方案，并于2017

年 4 月 30 日前加盖公章邮寄至我厅职教处（地址：济南市历下

区文化西路 1214 室），电子版发至 sdzyjy@qq.com。我厅汇总后

将面向社会发布。联系人：赵仁玉 王志刚，电话：0531-81916538。 

 

 

 

                             山东省教育厅 

                            2017 年 1 月 19 日 

 

 

 

 

 

 

 

 

 

 

 

厅内发送:财务处。 


